
要闻2022年4月6日 星期三 3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呼和浩特市第二批8件群众信访举报件办理情况

3月27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以下简称“中央督察组”）交办我市举报案件第二批共8件（来电7件，来信1件），其中，新城区2件，玉泉区2件，土默特左旗2件，清水河县1件，和林格尔县1件；污染类型为：大气污染类3件，水污染类1件，土壤
污染类1件，生态破坏类2件，其他类污染1件。按照中央督察组工作要求，目前，全市已对第2批8件信访案件进行调查处理，截至4月4日，已办结5件，阶段性办结3件。其他案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督察组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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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金厦广场小区设有露天垃
圾池且垃圾桶放置位置不合理。

怀疑海流水库水质不达标，
有刺鼻气味。

1.集通凯宸佳苑二期 2016
年以前已经开工建设，应该集中
供暖并入管网，可该小区私自建
设了燃气锅炉房，锅炉排气筒高
度不符合环保要求，该锅炉房运
行已超过三个月，未进行环保验
收，也未办理排污许可证，不能
确保达标排放。

2.该小区建设时环评审批手
续不齐全。

1. 从2006年以后，沟子板村
的林地和 2221亩耕地通过未批
先建，越级审批，拆分审批的手
段非法倒卖给多家开发商建小
产权房。

2.玉泉区人民政府各部门有
案不立，有案不查，造成大面积
耕地损毁。

举报人举报护林员杨某某：
1.2022年1月12号到2月12

号期间烧高岭土3000多吨，污染
环境严重，严重损害花果树木。

2.占用村民约 5到 6亩耕地
烧高岭土，导致耕地无法耕种；
2020年占用林地烧高岭土，导致
林地损坏。

城关三组村民，反映村委会
联合开发商占用集体林地。

呼和浩特市北垣鑫供暖服
务有限公司烟囱排放有灰尘，散
落在居民房屋阳台及车辆上。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政府马
路对面的世华房地产上国名都
小区，商铺建设躲避环保监管，
建筑物料无苫盖措施，建筑工地
未落实六个百分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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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2022年3月27日，经土左旗汇金道街道办事处核查，金厦广场小区内有砖砌垃圾池1处，垃圾池南侧摆放11个垃
圾桶，位置摆放不合理，情况属实。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现场核查情况：2022年3月27日，土左旗水务局、市生态环境局土左旗分局进行了现场调查。该水库不在呼和浩

特市水功能区名单内，也无监测任务和计划。按照《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水电局关于小黑河海流滞洪区工程初步设
计的批复》（呼[82]水电工字第52号），海流水库主要功能为灌溉。2022年3月27日，市生态环境局土左旗分局委托内
蒙古绿洁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水库水质进行采样，指标全部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农田灌溉用水水质》（标准）
（GB20922-2007）表1基本控制项目及水质指标最大限值中旱地谷物标准。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2022年 3月 27日，市生态环境局新城区分局，新城区住建局、城管执法局进行现场调查。集通凯宸佳苑二期于

2018年8月开工建设，呼市城发供热有限责任公司于2018年10月建设2台7MW燃气锅炉用于冬季供暖，于2019年
11月投运，具体情况如下：（1）该锅炉房私建问题不属实。因拟接入的集中供热网点（毫沁营调峰热源厂）未能按期建
成，呼和浩特市公用事业管理局于2018年8月20日批准（呼公用字发[2018]253号）呼市城发供热有限责任公司临时
建设燃气锅炉进行供热，不属于私自建设锅炉房。（2）锅炉排气筒高度问题属实；未进行环保验收，也未办理排污许可
证问题属实。该锅炉房投运后，未办理环保手续，也未办理排污许可证。锅炉排气筒高度根据地理环境符合实际。
（3）不能确保达标排放问题不属实。查阅该锅炉房从投运以来的监测报告，全部达标。（4）该小区建设时环评审批手
续不齐全问题不属实。呼市集通凯宸佳苑小区于 2018年 8月 28日进行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备案号：
201815010200000622）。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2022年3月27日，玉泉区政府组织林草、国土部门开展了现场调查：沟子板村用于房地产开发、学校、养老院、园

林绿化等项目用地2172.39亩，存在未批先建情况；不存在越级审批，拆分审批的手段非法倒卖给多家开发商建小产
权房的情况；不存在玉泉区人民政府各部门有案不立，有案不查，造成大面积耕地损毁的问题。具体如下：

1、沟子板村 2172.39亩项目用地中，1863.89亩（林地 189.55亩、耕地及设施农用地 1674.34亩）在 2009年至 2018
年期间先后分15个批次通过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用地审批。审批情况为：

（1）呼和浩特市2010年中心城市第七批次（内政土发〔2011〕288号）林地26.06亩（附玉泉区林业局情况说明）；
（2）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内林资许准〔2014〕90号）林地47.64亩；
（3）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内林资许准〔2014〕89号）林地59.55亩；
（4）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内林资许准〔2012〕158号）林地36.3亩；
（5）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内林资函〔2000〕125号）林地20亩；
（6）玉泉区实施城镇规划2009年第四批次（内政土发〔2010〕39号）有其他用地431.52亩；
（7）呼和浩特市2010年中心城市第七批次（内政土发〔2011〕288号）有其他用地256.0亩；
（8）呼和浩特市2012年中心城市第三十一批次（内政土发〔2012〕873号）有其他用地200.4亩；
（9）呼和浩特市2013年中心城市第二十二批次（内政土发〔2013〕926号）有其他用地360.2亩；
（10）呼和浩特市2013年中心城市第二十三批次（内政土发〔2014〕86号）有其他用地195.78亩；
（11）呼和浩特市2014年中心城市第三十三批次（内政土发〔2014〕835号）有其他用地167.77亩；
（12）呼和浩特市2015年中心城市第七批次（内政土发〔2018〕177号）有其他用地0亩；
（13）呼和浩特市2017年中心城市第43批次（内政土发〔2018〕764号）有其他用地12.37亩；
（14）呼和浩特市2017年中心城市第45批次（内政土发〔2018〕765号）有其他用地10.81亩；
（15）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用地审批件（内政土发〔2002〕28号）有集体所有土地39.49亩。
2、项目用地中共7项住宅类项目，分别为：大盛魁文创园二期、博地大厦、金业苑经济适用房（昕雅名苑）、金业苑

二期商业、金业苑、鼎盛国际、恒泰盛都·桃李园，均已经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不属于举报人反映的“小产权房”情况。
3、涉及未批先建的6个主体用地面积308.5亩（房地产项目93.7325亩、驾校6亩、公园31.13亩、学校28.22亩、笼

式足球场2.97亩、市政道路146.45亩），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玉泉分局分别于2013年、2017年、2020年进行立案查
处，并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金额总计177.8709万元，处罚情况为：

①内蒙古鼎盛华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呼国土资玉罚决〔2013〕8号，93.7325亩）；
②呼和浩特市鑫辰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呼国土资罚决字〔2017〕3-239号；4000平方米）；
③呼和浩特市园林建设服务中心（呼国土资罚决字〔2020〕3-126号）；
④玉泉区教育局（呼国土资罚决字〔2020〕3-125号）；
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文体旅游广电局（呼国土资罚决字〔2020〕3-122号）；
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呼国土资罚决字〔2020〕3-123号）。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属实。
3月27日，清水河县政府组织喇嘛湾镇政府、县自然资源局、县林草局、生态环境分局进行了现场核查：
（1）2022年 1月 12号到 2月 12号期间烧高岭土 3000多吨，污染环境严重，严重损害花果树木。该问题属实。

2022年1月25日，12369环保热线曾接到过该案件举报，接到举报后，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清水河县分局联合清水
河县喇嘛湾镇政府综合执法局对杨存才烧煤矸石涉嫌违法行为进行了现场调查取证。经核实，护林员杨存才系内蒙
古青川生态建设有限公司聘用的护林员，于2022年1月21日在该村附近南沟渠使用木材燃烧煤矸石，通过煤矸石自
燃后形成高岭土产品。共堆烧煤矸石约1500吨，堆烧过程中产生的烟气向环境排放。

（2）占用村民约5到6亩耕地烧高岭土，导致耕地无法耕种；2020年占用林地烧高岭土，导致林地损坏。举报反映
损坏耕地属实，损害林地不属实。经调查，2022年1月堆烧高岭土占用集体耕地（旱地）约0.31亩，未占林草地；2020
年9月烧高岭土占用集体土地（荒沟）约0.2亩，未占林草地。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3月27日，和林县政府组织城关镇政府、县林草局现场调查，具体情况如下：
1、举报案件中涉及林地为内蒙古至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的和盛嘉苑住宅小区项目，建设范围占用林

地与审批使用林地一致。
2、和盛嘉苑住宅小区（现称和盛花园）项目占用林地。
3、3133公顷已于2014年取得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内林资许准〔2014〕199号）并缴纳相

应补偿。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属实。
2022年3月27日，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新城区分局现场核实，呼和浩特市北垣鑫供暖服务有限公司现有2台

40蒸吨燃煤供热锅炉，采用布袋除尘、纯碱法脱硫、SNCR高分子炉内脱硝处理，烟囱高度45米，污染防治设备运行正
常，在线监控数据显示，2021年采暖季烟气排放各项污染物浓度均达到《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
中特别排放限制要求，煤场渣场已全封闭。供热公司厂区南侧有一栋6层居民楼，距离锅炉房约8米，北侧有一栋4层
居民楼，距离锅炉房约15米。散落在居民阳台和车辆上的灰尘主要为锅炉房卸煤或上煤过程产生的扬尘造成。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内蒙古世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发建设的“上国名都”商业楼项目2012年8月开工建设，外装修于2020年

完工，并于同年办理了不动产权证（蒙（2020）呼和浩特市不动产权第0061357号）。在项目施工期间确实产生过扬尘
污染，目前现有部分围挡未拆除，院内已全部硬化，无裸露渣土；无易产生扬尘污染建筑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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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2022年 3月 28日，物业拆除了砖砌垃圾
池；针对位置摆放不合理的问题，按照每个单
元 4个分类垃圾桶的分配原则，新增了 9个垃
圾桶，现有20个垃圾桶。

1.加快在建的海流水库湿地生态净化工程
（一期）进度，力争在2022年6月30日完工。该
项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海流水库水质。

2.加大监管力度。旗级河湖长每季度巡
河不少于1次，乡镇级河湖长每月巡河不少于
1次，村级河湖长每周巡河不少于1次。

3.由市生态环境局土默特左旗分局委托第
三方公司负责定期开展海流水库中水质监测工作。

1.针对集通凯宸佳苑小区燃气锅炉未办
理环保手续和排污许可证的违法行为，市生态
环境局新城区分局依法对呼和浩特市城发供
热有限责任公司立案调查，4月 6日前下达行
政处罚决定书。

2.集通凯宸佳苑二期锅炉房为临时供暖
设施，待毫沁营调峰热源厂建成后，将及时拆
除并入。

涉及6个未批先建项目中：①驾校项目立
行立改，于 2022年 3月 30日拆除。②市政道
路、公园、笼式足球场、学校共4个公益项目计
划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全部完善审批手
续。③内蒙古鼎盛华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项目在2022年8月30日之前全部完善
审批手续。

（1）依据《清水河县森林草原管护工作方
案》，内蒙古青川生态建设有限公司解除护林员
（杨存才）管护合同，并对喇嘛湾镇护林队队长李
润才做出扣除1000元工资的处罚决定。（2）杨存
才因2022年1月在喇嘛湾前什拉村委，未经批准
占用喇嘛湾镇前什拉村委集体土地（旱地）0.31
亩，土法烧制高岭土的占地行为，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七条规定，喇
嘛湾镇政府综合行政执法局于2022年3月26日
对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呼执罚决字第［2022］
3号），责令其退还土地，恢复土地原貌并处罚
3.1015万元。2022年3月28日当事人杨存才已
对该土地完成恢复整改。（3）因2022年1月29日
因杨存才在清水河县喇嘛湾镇前什拉村委会后
什拉村东沟河槽未采取任何防治污染措施露天
堆烧煤矸石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第六十三条第三项和《行政主管部门移
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第七条
第一项法律规定，市生态环境局根据《大气污染
防治法》进行取证调查，对杨存才烧煤矸石案件
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和林县城关镇人民政府要求城关村进一
步加强村务管理，在村集体资产时多征求村民
建议和意见，让集体资产使用更加公开透明。

市生态环境局新城区分局已责令企业立
行立改：运煤车辆苫盖；卸煤全过程进行喷淋
降尘；上煤前进行加湿，杜绝扬尘污染。每日
对锅炉房及煤渣场场地进行洒水清扫，并对附
近居民楼进行环境卫生清理。

市城管执法局将进一步强化对该工地的
监管，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六个百分百”，避免
产生扬尘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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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5日（第2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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